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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21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13 年 9 月 5 日我上次关于利比亚问题的报告(S/2013/516)，其中

提供了关于利比亚局势和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活动的最新情况。在

报告题为“安全和保障”的第四节和我的意见部分，我指出其安全局势全面恶化

和东道国政府继续缺乏对联合国的有效保护(见 S/2013/516，第 84、85 和 100

段)等情况。令人遗憾的是，局势并没有改善，而联合国工作人员受攻击的风险

在增加。 

 2013 年 10 月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与我的特别代表和联

利支助团团长塔里克·米特里协商，向利比亚派出了主任级联合特派团。该特派

团中有外勤支助部、政治事务部、安全和安保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位主任。

特派团的目的是在不断变化和充满挑战的利比亚评估联利支助团及其完成任务

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评估利比亚目前新的安全动态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主

任级联合特派团确认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加强联合国人员和设施保护的措施，在缺

乏可靠的国家安全部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根据对联合国人员和房地现有威胁和风险的评估、主任级联合特派团的调查

结果和我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谈话，我们探讨了几种改善利比亚工作人员安全的选

择方案。 

 我考虑过部署联合国警卫队以加强目前安全安排的可能性。这样的警卫队将

为的黎波里的联合国设施和装置提供周边安保和出入控制。这将对不欢迎外来人

员的极端分子的可能攻击形成一种威慑。警卫队也能够把即将遭受人身暴力威胁

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安置到较安全的地点。 

 在这方面，秘书处制定了部署联合国警卫队的计划，警卫队作为联利支助团

的一部分，由会员国特遣队提供的军事单位组成。根据我最近派往的黎波里的考

察队的建议，我提议警卫队由最多 235 名军事人员组成。 

 在为警卫队和派出特遣队的国家提供必要法律保护的联利支助团现有《特派

团地位协定》修订之前，必须了解的是，适用于和涉及分配到联合国行动军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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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国家特遣队军事人员以及适用于和涉及派出特遣队的国家的财产、资金和资

产的《部队地位协定范本》(A/45/594)各项规定，必须暂时适用于和涉及分配到

警卫队的国家特遣队军事人员以及提供这些特遣队的国家的财产、资金和资产。 

 我也考虑过另一种选择，即由私营武装安保公司订约承办警卫队的上述职

能。我考虑到 2013 年 4 月 12 日大会第 67/254 号决议，其中大会建议，只有在

东道国保护、相关会员国的其他支持或联合国系统内部资源等其他办法不足以确

保安全时，联合国作为最后手段才聘用私营武装安保公司。因此，我建议使用上

述军事选择向联利支助团部署警卫队，而不是由私营武装安保公司订约承办。 

 请你确认安全理事会可否接受这些安排。如果可接受，我就打算着手警卫队

的设立和部署工作。 

 按照现有做法，我将在适当时候向安全理事会通报部队派遣国或向的黎波里

部署军事单位的国家表示赞同的情况。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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